臨床醫事人員培訓計畫師資培育認證檢核表附件一


機構名稱：                        
	檢核項目
	對應左欄檢核項目之項次與標題

	一、培育對象：符合「衛生福利部臨床醫事人員培訓計畫申請作業要點」第三點第一項第二款規範之其他醫事人員。
	項次：
標題：

	二、認證適用對象：符合衛生福利部臨床醫事人員培訓計畫申請作業要點第六點第一項第二款之其他醫事人員教師資格規定者。
	項次：
標題：

	三、課程範圍：應為「提升教師教學技能」之培育課程（或活動），包括課程設計、教學技巧、評估技巧、教材製作、跨領域團隊合作照護教學、全人照護教學、溝通及輔導、創新教學導入及教師教學經驗分享等，並得依教師職類及課程內容提供多元類型培育課程（或活動），以達教師培育之目標。
	項次：
標題：

	四、完訓機制及流程：具體呈現「提升教師教學技能」之培育課程（或活動）上課時數（或點數），確認機制及核予效期等完訓認證流程，並敘明機構辦理師資認證之單位。
	項次：
標題：

	五、初次教師認證資格：至少須十小時（或十點）「提升教師教學技能」之培育課程（或活動），可分次且須於申請認證前二年內完成。
	項次：
標題：

	六、認證教師效期及展延規範：
（一）應規範教師認證效期至多四年，並於效期屆滿當年，依機構之師資培育制度申請展延。
（二）教師認證效期以通過認證之機構所核予為準，同一教師若具有二個以上機構所核予效期，皆予認定。
（三）教師認證效期內，如有執業異動，其師資認證完訓證明仍視為有效。
（四）應規範教師認證效期屆滿前，須每年至少完成四小時（或四點）「提升教師教學技能」之培育課程（或活動），並自一百十八年一月一日起正式施行。
	項次：
標題：

	七、認證教師參與培育課程（或活動）採計之上課時數（或點數），符合課程範圍及時數（或點數）規範。
	項次：
標題：



填表說明：
1. 檢核項目：依本作業程序第四點規定辦理。
2. 對應左欄檢核項目之項次與標題：機構應確認所提規範已涵蓋各項檢核項目，並註明對應之項次與標題，以利後續審查作業，舉例如下：
	檢核項目
	對應左欄檢核項目之項次與標題

	三、課程範圍：應為「提升教師教學技能」之培育課程（或活動），包括課程設計、教學技巧、評估技巧、教材製作、跨領域團隊合作照護教學、全人照護教學、溝通及輔導、創新教學導入及教師教學經驗分享等，並得依教師職類及課程內容提供多元類型培育課程（或活動），以達教師培育之目標。
	項次：第四點第三款
標題：提升教師教學技能之培育課程（或活動）






